贺州八步东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、监事任免职的临时信息披露报告

根据《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监令2007年第7号）、《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》（银保监发〔2021〕14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将贺州八步东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董事、监事任免职信息披露报告如下：。
经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选举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，结合本行已撤销董事会、监事会的实际，根据本行现行章程规定决定，2026年1月8日起：
赖泽昆同志任本行第五届董事；同时免去卢为民同志本行董事及董事长职务，免去蓝翔云同志、李建国同志、黎晓文同事本行董事职务。
黄剑铭同志任本行第五届监事；同时免去李常同志本行监事及监事长职务，免去梁嘉欣同志本行监事职务。
　　特此披露。
贺州八步东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8日

